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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

1.项目建设应符合国家、我省及所在区域产业政策要求；

2.建设项目应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

求；

3.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
技术导则》以及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4.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、行业和本市的

污染物排放标准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

求，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，已取得总量指标

来源；

5.改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

进行梳理分析，并采取“以新带老”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； 
6.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

行，满足环境管理要求；

7.建设项目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规定的各项环境保

护要求，在开工建设前将签署的告知承诺书及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等要件报送环评审批部门。

建设
单位
承诺

一、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审批机关告知事项，所提交的各

项材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对填报的内容负责，同意生

态环境部门将本次申请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，若存在失信行

为，依法接受信用惩戒。

二、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，

对其进行了审查，认为该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符合审批机关告知

的审批条件、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，排放总量为：化

学需氧量 0 吨，氨氮  0 吨，二氧化硫 0.1512 吨，氮氧化物 
0.4556 吨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，污

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，已取得总量来源。

三、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履行环境保护

义务，严格按照本承诺及项目环评文件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

经营；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

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将依法重新

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。

四、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，坚持守法生产经营，

若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，自觉接受相关部

门的查处，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
五、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，把环境保护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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